
2012 年 9 月 13 日 星期四 编辑：王传胜 组版：郑文 C03
要闻

今日聊城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拟上调
市住建委：文件正在会签，近期将会公布

本报聊城 9 月 12 日 日前，
不少开发商向业主下通知，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将要上调。记者从聊城
市住建委了解到，聊城确实要上调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起草好相关
文件，近期将会向社会公布。

近日，市民高先生收到了一条
短信：“您好，据悉房屋公共维修资
金收取标准自 10 月份上调，为避
免您的损失，明日起请持现金到
XX 售楼处按原价 20 元/平方米缴
纳……”，并注明了截止日期。

高先生介绍，去年十月份，他
在市区一家楼盘购买了一套 120
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但现在还没
有交房，所以这条短信搞得他莫名
其妙。“还没交房，怎么现在就收
房屋维修基金呢？”高先生致电开
发商，开发商告诉他，他们得到
消息，“十一”过后，房屋公共维修
基金开始上涨，由原来的 20 元/平
方米涨到 80 元/平方米，现在交可
以节省好几千元钱。

市民张先生也接到了开发商

的通知，说“十一”过后多层住
宅(不带电梯)的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将涨到 50 元/平方米左右，带
电梯的多层、小高层、高层将按
照 80 元 /平方米的标准收取。
“我半信半疑，上调这么多钱，
按理说应该开听证会，不能说调
就调吧？”张先生说，他质疑此
事的真实性。

12 日，记者致电聊城市住建
委的一位相关负责人，他表示，聊
城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确实要调

整。“目前聊城执行的标准为 20 元
/平方米，是 2005 年制定的标准，
已不符合现在的成本价格水平。”
他介绍，按照 2010 年 5 月 1 日实
施的《山东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办法》，住宅维修资金的收取
标准是商品住宅、非住宅的业主
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每平米建筑
面积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的数额为当地住宅建筑安装工程
每平米造价的 5%-8%。“一般是按

照 5%，按照目前执行的 20 元/平
方米的标准，代表的每平方米建筑
面积工程造价在 250 元时候的收
费水平，显然现在的工程造价远远
高于 250 元。”

“上调是肯定的，已起草好相
关文件，正在会签。”该负责人表
示，但上调的价格现在不方便公
布，执行的日期也暂时无法确定，
但文件通过后具体执行时，会及时
向社会公布。

（本报记者）

《聊城市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布

不得收二次加压费及门禁运行费
本报记者 杨淑君

11 日，聊城市物价局发布公告，就《聊城
市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面向公众征求意
见。除了对停车收费问题进行相关规定外，还
明确规定不得收取供水、供电二次加压费、门
禁运行管理费等。

与目前执行的《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相比，征求意见稿中对物业服
务收费范围明确规定为物业管理区
内，缴费对象由单纯的业主变成业主
或物业使用人。

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突
出了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这预示着收费办法更加
注重根据本地情况制定。”聊城市物价
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各地经济发展

水平不同，物业收费面临的问题也不
同，这样的规定更具有实用性。

物业服务费收取方式仍然分为政
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和目前执行
的规定相比，征求意见稿将普通住宅
前期物业服务费、停车收费明确为实
行政府指导价，市区内基准价格及浮
动幅度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
府批准并每年向社会公布；各县(市)价

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物业主管部门制
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基准价格及浮动幅
度，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市物价局备
案后向社会公布。具体收费标准，明确
为由建设单位相应服务等级规定的基
准价和浮动幅度内招标确定。而非普
通住宅及业委会成立后的普通住宅物
业服务收费、停车服务费实行市场调
节价，由业主大会或全体业主与物业
服务企业在合同中约定。

收费范围及缴费主体更明确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供水二次加
压设备运行电费和供热换热站、加压
设备运行电费、水费由供水、供热单位
承担，不得列入物业服务成本。

同时规定，普通住宅前期物业费
分等级，建设单位与物业及建设单位
与买受人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应包括物业服务等级、服务内容、服务
标准、收费标准、收费方式及收费起始
时间、合同终止情形等内容。物业服务
合同有约定的，物业服务费可以预收，

预收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
此外，对于此前争议颇多的房屋

交付后空置一年以上物业费，则可适
当减收，减收标准根据物业合同约定，
没有约定的，低层和多层住宅不低于
实际执行标准的 70%，高层和小高层
住宅不低于实际执行标准的 85%。

物业费的收取面积规定也更加详
细。物业服务费按照法定房屋产权面
积(不含与住宅配套的储藏室面积和
层高低于 2 .2 米的阁楼)计收。已办理

产权证的，以《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
房屋面积计收；未办理房产证的，按房
产测绘机构出具的《房产测绘(预测绘)
报告书》的房屋建筑面积测绘结果计
收。

独立专有车库，按照房屋权属证
书或测绘报告载明的建筑面积缴纳物
业服务费。

改变设计用途用于经营的房屋、
车库、储藏室实行市场调节价，按相应
的经营性用房物业服务费标准收取。

二次加压费不得列入物业成本

和物业费的收取方式一样，车位
租赁费也实行政府指导价。具体收费
标准由承租人与建设单位在规定的基
准价和浮动幅度内约定。

关于停车也有更加详细的规定，
比如使用小区规划共用车库内的车
位，需交纳停车服务费，业主或物业使
用人要求物业看管车辆的，需要与物
业另行签订协议，如果未停放车辆半
年以上，停车服务费按不低于实际标
准的 70% 交纳。

此外，占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

共区域，需要交车位场地使用费，收费
标准和方式由业主共同决定，所收费
用归全体业主共有。

物业对车辆实行出入证(卡)管理
的，要免费为业主或物业使用人配置
出入证(卡)，损坏需要补办的，可以收
取工本费，但不得再收取押金、门禁系
统管理费和运行费。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对其物
业进行室内装修应向物业服务企业缴
纳装修保证金，装修垃圾应放到指定
地点，业主或使用人要承担清运费用。

物业代收水、电、气、暖费，不得向
业主加收手续费。

如果物业违反超出政府指导价浮
动幅度制定收费标准、低于服务等级
要求提供服务并收费、采取分解收费
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
变相提高收费标准、强制服务并收费、
不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其他违反价
格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等六条中的
任意一条，价格主管部门将依据《价格
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
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车位租赁实行政府指导价

不少小区换热站存在私自“截流”暖气的问题，换
热站的管理也成为供暖问题之一。（本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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